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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峰府﹝2020﹞126 号

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宝峰镇禁捕水域相关船舶全面排查和

规范处置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辖区各单位：

现将《宝峰镇禁捕水域相关船舶全面排查和规范处置工作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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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峰镇禁捕水域相关船舶全面排查和规范处置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“十年禁渔”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确保我镇禁捕管理秩序良好，

按照永川区禁捕水域开展相关船舶全面排查和规范处置工作实施

方案，为有序推动该项工作，落实各方职责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和范围。

全面摸清禁捕水域范围内各类船舶的基础信息和现状，建立

工作台账，按照“整治规范一批、取缔拆解一批”的原则，严格规

范各类合法船舶的监督管理，全面清理整治各类非法船舶，进一

步压实镇属部门监管责任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努力消除滋生非法捕

捞的风险隐患，消除引发水上交通安全事故的风险隐患。

纳入摸排范围的船舶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

理条例》第 91 条第（二）款关于船舶的界定，即各类排水或者非

排水的船、艇、筏、水上飞行器、潜水器、移动式平台以及其他

水上移动装置。规范管理的重点是村（社）中企事业单位、个人

（合伙）所有或者承包、租赁经营的从事客货运输的船舶和游览

船舶、渡船、渔业船舶以及从事农副业生产、生活服务的自用船

舶。清理整治的重点是各类非法船舶、“三无”船舶（指无船名船

号、无船舶证书、无船籍港的船舶），特别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

自用船舶，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所属的用作水上交通工具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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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、快艇等。

二、主要任务和职责分工

在全镇禁捕水域开展相关船舶全面排查和规范处置工作由镇

农业服务中心牵头，镇交通办、财政办、综治办、司法所、派出

所等部门参与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负责本镇禁捕水域各类船舶进行拉网式排

查，摸清各类船舶的基础信息，登记造册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将排

查的基础信息由农业服务中心上报区交通局；按相关规定要求规

范辖区内自用船舶管理工作，督促船舶所有人完善船舶检验、登

记等手续，统一标识船名船号，并与船舶所有人签订不得从事非

法捕捞的承诺书或者发放告知书；根据摸排情况，实行分类施策

和规范管理，激励引导船舶所有人淘汰或报废非生产生活必需的

船舶；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宣传劝诫、各类船舶清理

整治及非法违法行为查纠。

（一）全面核查各类船舶的现状和分布

准确掌握相关船舶的数量和分布情况。对全镇各类船舶的现

状及基础信息进行摸排、核查工作，建立完善宝峰镇相关船舶的

监管工作台账，并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报区长江流域禁捕和退捕

渔民安置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（牵头单位：镇农业服务中

心，配合单位：镇交通办、财政办、综治办、司法所、派出所）

（二）依法规范各类合法船舶的监督管理

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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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市乡镇船舶安全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

船舶所有者的主体责任，督促船舶所有人在完善船舶检验、登记

的相关手续，统一标识船名船号。在确保船舶手续合法合规的前

提下，镇政府船舶所有者签订不得从事非法捕捞的承诺书或者发

放告知书，并按网格化要求监管责任人，相关监管情况报送区长

江流域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（完成时限：

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。牵头单位：镇农业服务中心，配合单位：

镇交通办、财政办、综治办、司法所、派出所）

（三）坚决清理整治“三无”船舶等非法船舶

对排查出的“三无”船舶等各类非法船舶，要视不同情况分类

进行规范处置。对老百姓因生产生活需要确需保留、且船舶基本

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“三无”船舶，可经整改达标后依法完善相关

检验和登记手续，依法纳入合法船舶严格管理。对不属于老百姓

生产生活必需的非法船舶，可通过相关激励措施，动员其所有权

人在限期内主动上交。对既无法完善相关手续，逾期又拒不主动

上交的，联系区交通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坚决依法予以

清缴。所有主动上交和清缴的非法船舶，应集中扣押、统一拆解

销毁，彻底消除滋生非法捕捞行为和引发水上交通安全事故的风

险隐患。各水域管理机构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严禁“三无船舶”

等非法船舶下水。（完成时限：2020 年 12 月 14 前。牵头部门：

镇农业服务中心，配合单位：镇交通办、财政办、综治办、司法

所、派出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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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重拳打击利用“三无船舶”从事非法捕捞活动的行为

通过本轮清理整治行动后，仍然在禁捕水域驾驶“三无”船舶

等非法船舶或其他合法船舶从事非法捕捞活动的，属于明知故犯、

顶风作案，一律视作情节特别严重，由镇政府上报区交通局联系

相关部门重拳打击，对所有涉案船舶一律予以收缴、拆解销毁；

当事人涉嫌犯罪或者无证驾驶机动船舶的，一律移送区公安局打

击处理。我镇在禁捕管理工作中发现有“三无”船舶但未从事涉渔

活动的，要采集证据，及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查处，同时将

相关线索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处理。（完成时限：长期坚持。牵头

部门：牵头部门：镇农业服务中心，配合单位：镇交通办、财政

办、综治办、司法所、派出所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时间安排。11 月 14 日前，完成全镇禁捕水域内的船

舶清理和核查工作，12 月 15 日前完成相关规范管理和处置工作，

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，向区交通局和区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总结和资料（含工作照片、与船舶所

有人签订不得从事非法捕捞的承诺书等相关资料）。

（二）统一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落实

长江“十年禁渔”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为全

局计、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部署。各村居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

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压

实属地责任，同向密切合作，杜绝推诿扯皮。要加强宣传引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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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细群众工作，确保排查、处置工作取得扎实成效，努力维护良

好的禁捕管理秩序。

（三）持续严厉打击相关船舶涉渔违法行为

要与区公安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等部门持续加大执

法检查力度，并建立联合执法、信息共享、情况通报等工作机制，

开展常态化巡查，严厉打击各类相关船舶、特别是“三无”船舶涉

渔违法行为，确保在 2020 年底前实现禁捕水域“四清”、“四无”

目标任务。

（四）加强专项督导考核

禁捕退捕相关工作已纳入国务院大督查、中纪委党风政风室

监督检查内容，国家有关部委联合督查巡查组及市长江流域禁捕

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各地工作进度，适时开展联合督

导检查，并动态通报有关情况。对行动不力、问题突出的地方将

进行通报批评、问责追责。镇属相关部门、相关单位高度重视，

抓紧配合协调，做好我镇禁捕水域相关船舶全面排查和规范处置

相关工作。


